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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成都市位于川西平原腹心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农业生产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战国时期，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众修建成千古闻名的

都江堰水利工程，形成自然灌溉，使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沃野千里、出产富饶的

“天府之国”。从古至今，这里是稻谷、小麦、油菜籽的重要产区，素有“粮仓”之

称。但解放前的成都，广大农村因长期受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束缚，土地大多

为地主、官僚、富商所占有，农业生产条件很差，生产力低下，粮油产量不高。广

大农民终年劳累，除了饱受苛捐杂税和重赋的压榨，还要遭到高租高押和粮商

的盘剥，劳动所得剩余无几，不足供家养口，生活十分贫困，因而农业发展缓

慢，长期徘徊不前。城市居民日常所需的粮油，也因一些豪门巨富和官商勾结，

凭借权势和雄厚资金控制大小市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加之战乱不休，社会

动荡，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粮荒四起。民众食不裹腹，生计艰难，抢米风潮，此

伏彼起。

我国历代以来均以农为本，经商为末。田赋征收为政府之重要财政收入，

被列为国家要政。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

农业生产规模小，产量低。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沦丧，粮油产量减少，军粮

供应大量增加。当时成都作为后方重镇，四川不仅有沦陷区厂矿企业相继迁

入，且有流亡人口蜂涌而至，致使成都人口剧增。据有关史 年料记载：民国

年高达年）为 万多人，民国 万多人（国民政府返都南京后，人口

逐年下降，至民国 年为 万人），因而加剧了粮油的供需矛盾。为了筹集

军粮，维持民食，自民国 年起，田赋改征实物。成都先后设立市政府粮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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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管理委员会、民食供应处、粮食市场管理处、储运局、田赋粮食管理处、聚

点仓库等机构，各司粮食的征收、供应、加工、储运、支拨之事，并陆续制定和颁

布了有关各项管理实施的法规条例。虽然机构设置不少，采取了很多措施，但

往往形同虚设，有关法规条例，很难贯彻。原因在于历年内外征战，政治腐败，

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粮政管理弊端丛生。政府征收粮食除耗于军糈、用作部分

公教人员生活补贴和市场调剂外，多为层层贪污舞弊、投机倒把，中饱私囊。故

在当时社会广为流传“：为官不如从政，从政不如从良（粮），从良不如当娼（管

仓）”“，十个粮官九个贪，要想发财当粮官”，由此可见一斑。

成都人口众多，市民以食米为主。民国时期，按粮食销量计算，大米占

以上。其来源除成都、华阳两县及市郊有少量输入外，多为“南路米”，产地包括

温江、双流、新津等县；其次是“北路米”，产地为新都、新繁、广汉、绵竹一带；再

次是“西路米”，来自郫县、灌县、崇宁等地。此外，彭山、眉山、青神以及仁寿的

一部分地区，也有不少粮食经府河运入。菜油来源以四周各县为多，所产菜油

由榨油户运到市内出售，或由成都庄号派人到各县乡采购，对外销售统称“成

都菜油”。因此，成都又为川西菜油的重要集散市场。成都米市分为三种：大市、

小市、乡市。大市趸买趸卖，小市趸零兼营，乡市除售米外，还兼售麦、豆、玉米

等杂粮。城乡大小粮食市场，分布于市区东、南、西、北四门。抗日战争时期，计

个， 个小 。民国 年市 增加到有大市 个（大市 个个、小市 、杂粮市

个。菜油市场计有个），翌年发展为 个，小市大市 个。外地输入粮油通过

市场，均为私人买卖，自由交易，现粮期货皆有，多为批量成交，数额较大。油米

店铺遍布大街小巷，最多时达 家，分布在 条街道。其中如长顺街、浆洗

街各有 家之多。虽然一般经营规模有限，资金短少，但因点多面广，方便顾

客，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趸买零卖，现钱交易。顾客多为贫民、苦力及小量用

户，交易数量多则几斗，少则几升几合。不少店铺还兼营杂货或银钱兑换。此

外，还有一些挑担敲梆的菜油小贩，走街串巷，零星叫卖，成交均在一斤半斤或

三五几两不等，本小利微，所赚无几。粮油加工，历来依赖水碾、土砻、石磨、木

榨等方式，笨重简陋，产量小，效率低，质量差。民国 年，由私人投资在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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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第一家机制面 兆丰面粉厂，其后随着抗战爆发，人口增加，又粉厂

陆续兴建了建 年，外成、大星、永达、蓉华、东元盛、正和等几家面粉厂。民国

南黉门街创办了第一家电机碾米厂 大伦机器碾米厂。由于战争的持续和

年全市机制米厂发展民食的需要，食米加工有增无减，至 家。粮油运到

输依靠人力肩挑背扛，畜力驮运，以及板车、架车、鸡公车（手推车）和木船运

送。抗日军兴，有时为了军粮调拨或紧急平抑粮价，始有征调少量官商汽车进

行集运。民国期间，无论官方、民间，粮食仓库设施缺乏，破烂陈旧，容量有限，

储粮甚微，保管防治不善，虫霉鼠雀事故损失和从中盗卖、掺杂、浮报虚耗时有

发生。

年底，成都获得解放。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经工作总方针的指

导下，党和政府为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建立了粮油管理及经营机构，制定了

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发展生产，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坚决打击一些粮油私

商哄抬价格、囤积操纵的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地控制了粮油市场。国营粮食部

门逐步发挥其主导作用，担负着成都市粮油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购销、

调运、加工、储藏等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解放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口增多，粮油消费水平逐年上

升，其供应工作总的状况是“销大于购，差额较大，需靠调入，方保平衡”。为了

弥补差口，调节收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粮食实行“统一征购、统一销

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的“四统一”和征购、销售、调拨、财务包干的管理办

法，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粮油生产水平不高、供应短

缺的情况下，经过全市广大粮食职工的艰苦努力，克服困难，基本上满足了人

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安定了社会秩序。

在粮食收购上，自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市粮食部门按照党和政府的部

署，认真贯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从支援农业、发展粮油生产着

手，从资金、物资、推广新技术、调剂良种、扶持贫困等方面，做好产前、产中和

产后服务。并向广大农民宣传国家粮油收购政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

建设多交粮油，交好粮油，作到及时收购，年年完成国家粮食统购和油料、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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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购任务，为做好粮食工作，保证军需民食和繁荣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收

购中，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粮油款兑现。并深挖内部潜力，抓紧腾并仓容，不

停收，不限收，不拒收，缓解“卖粮难”问题，维护农民利益。同时安排好农村群

众生活，管好农贸粮食市场，推广良种，调剂余缺，周转储备，互通有无。加强灾

区和贫困农户的口粮、种籽、饲料的及时借贷发放，解决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

的需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粮食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本着“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的精神，认真执行粮

油方针政策，作好粮食供应工作，宣传“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一手抓管理，一

手抓经营，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奉献。在供应方式上，根据不同对象

和用途，对城镇居民口粮实行“按人定量，归户计算，凭证（票）供应”“、一人一

份口粮”和“居民口粮节约归己”的政策。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口粮供应是市镇销

售中的重要部分，全市建立了口粮包干管理制度。为了杜绝人口不实、浮报冒

领，压缩不合理供应，粮食部门坚持常年性的整销工作，按核定计划供应各项

事业用粮。工商行业用粮的管理，总的原则是既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群众

生活，活跃市场；又要注意节约用粮，稳定粮食供应水平。实施办法为年度控

制、分季拨付、专粮专用，依照生产需要和国家计划的可能予以安排。适当照顾

地方名、优、特、新产品所需粮油，并在品种和质量上给以必要的满足。保证军

需，是市镇粮食供应的一项重要任务。对军粮的供应，坚持执行“先前方，后后

方，先军队，后地方”的原则，保质保量及时供应。牲畜饲料用粮按其不同用途，

分类定量，粗精搭配。根据统销政策，对农村中缺粮社队和农户以及灾区、经济

作物区、林场、牧场、渔场等的粮食供应，本着“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持为辅”

的原则，区别情况合理安排，分别采取统销、定销、借销（贷粮）予以解决。

粮油加工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年代对私营粮油加工企业的利

用、限制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不断的技术设备更新，逐步淘汰了以往的水碾、

石磨、木榨等原始加工方式，但长期仍受制于加工布局小型分散、加工手段陈

旧落后和作坊式的生产管理之中，产品“老三样 米、面、油），等级“老三样”

（标二米、标准粉、二级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低下。从 年代起，在农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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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取得成功、农业连年丰收、人民生活逐渐改善的有利时机下，按照国家产业

政策，调整粮油加工布局；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提高粮油加工技

术水平；加强经营管理，从企业扩权到推行价拨加工，从企业整顿到全面推行

承包经营责任制，增强了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应变能力，形成了全市具有布局

合理、生产能力有余，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工艺流程的粮油加工体系。不仅能

生产一般等级的粮油产品，而且还能经过精加工、深加工生产精米、精粉、精

油，并由单一的加工生产发展为综合性粮油食品、复制品的开发经营，使产品

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丰富了市场和人民群众生活所需，效益显著。同时积极

开展粮油加工副产品的综合利用，变无用为有用，变一用为多用，生产出一些

为社会需要的产品，提高了产值和效益。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粮油仓库经过多年来的改建、扩建和新

建，已从解放初期和五六十年代的民房、祠庙、简易仓房发展为全市范围内星

罗棋布、牢固整洁、设施齐备的站库网点，仓储条件大大改善，为安全储粮打下

了良好基础。粮油储存保管坚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保粮方针，大力开展

“四无 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粮仓活动，实行科学保粮，普遍采用微机

巡测粮仓温度、湿度，机械通风降温、降水和“双低 低氧、低药量）规范化密闭

储藏等先进技术，有效地防治了虫、霉、鼠、雀的危害和各种事故损失，降低了

粮油的损耗和费用开支，确保了粮油的安全储存“，四无”粮仓多年都保持在

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大保粮人员以往的繁重体力劳动，以及在高

浓度下有毒有害、影响身心健康的药剂熏蒸作业已被彻底消除。粮油运输，因

成都交通方便，铁路、公路四通八达，自有车辆运具较为充足，调运便捷。运输

方式也早由过去的人力、畜力代之以汽车、火车等现代运力。在粮油调运中，按

照及时、安全、经济的原则，坚持计划，统一调拨，选择合理流向，使用廉价运

力。为减少运输中转环节，普遍开展直拨运输和散装运输，节省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和运力，每年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粮油调进、调出的调拨运输任务。

建国以来，全市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各

项粮食方针政策，努力做好本职业务工作，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为安排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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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吃饭问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较长时期，由于粮油生产水平低，国

家库存薄弱，供应短缺。 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商品粮油绝大部分由国

家统购统销，统得多，管得死，粮油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购销价格长期“倒

挂”，违背了价值规律，既抑制了农民生产粮油的积极性，又使国家财政补贴居

高不下。城乡粮油市场时关时开，关的时间长，开的时间短，社会所需粮油统由

国家包揽，市场调节微乎其微。这种封闭僵化的购销体制严重束缚了粮油工作

的生机与活力。同时，粮食部门生产经营设施简陋，基础薄弱，职工劳动强度

大，生活福利差，各方面发展缓慢，面貌少有改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引下，成都和全国

各地一样，农业迅速发展，生产连上新台阶，为做好粮食工作奠定了物质基础。

广大干部职工增强现代意识，更新经营 年观念，奋发努力，开拓前进，经过

的改革，整个粮食经济步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

粮油购销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定购统销和议购议销相结合的“双

多年的统购统销旧体轨制”取代了实行 制。国家大幅度提高粮油收购价格，

调减征购基数，推行比例计价，恢复集市贸易，开展议购议销，实行多渠道经

营，使广大农民减轻了负担，增加了收入，促进了粮油生产的发展。实践证明，

没有好的农村生产形势，就没有好的粮油收购效果。全市各级粮食部门明确树

立“农兴我兴，我与农业共兴衰”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挥粮油流通的主渠道作

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大力支援农业，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发展粮油生产，做

好服务工作，因此，在定购价与市场价倒挂和多渠道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仍然

保证了国家粮油收购任务的完成，农民提供的商品粮油日益增多，充实了库

存，增强了后劲。在改革、调整收购政策的同时，逐步缩小了粮油统销范围，合

理压缩平价粮油的供应，并采取“议转平（”即议价收购后转为平价供应）的办

法弥补平价粮的差口，平衡粮食收支，保证了各方面的有效供给。在粮油经营

过程中，平价部分逐年下降，议价粮油的比例逐年上升，开始走上了计划经济

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轨道，粮油流通进入良性循环，为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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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年来粮食部门的“吃粮由我管，需求由我

包”“、我卖你买”的“官商”分配管理，已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新格局所取

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满足消费

者对粮油及其制品的需要，在做好平价粮油购销的基础上，狠抓企业内部经营

机制改革，强化企业经营管理，拓宽经营渠道，扩大市场调节，立足全市，面向

全国，改封闭式管理为外向型经营，不断拓展经营项目和服务内容，使企业增

添了生机与活力。各个粮店既卖平价粮，又卖议价粮；既有原粮，又有制成品、

复制品；既卖生，又卖熟；既有主食，又兼营各种副食；既有普通粮油，又有高精

品种，商品丰富，花色齐全，灵活方便，深受欢迎。全市各级粮食部门转变观念，

改进作风，形成以粮油定购统销为主体，以粮油工业、议购议销、饲料工业、粮

食运输和多种附营业务等盈利企业为支柱的经营格局。除了在平价粮油经营

中的政策性亏损由国家补贴外，上述盈利企业创收的利润逐年增加， 年

达到 万元，比 年增长 ，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为国家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在此期间，成都市粮食部门一方面大力开展整治粮油流通秩序，理

顺流通渠道；另一方面抓紧发展和深化粮食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普遍推行和

完善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进行了领导体制、劳动工资、用工

制度和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提高了企业素质，推进了各项工作。

改革开放后的 年，粮油基础设施建设超过了建国以来的前 年，原来

陈旧落后的老设备已被新的和较为先进的生产经营设施逐步淘汰。全市各级

粮食部门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根据有关优惠政策，以自立更生为主，采取

自筹、贷款等多种办法筹集资金，努力增加投入，发挥投入产出效益，大量新

建、改建、扩建各种类型的粮食仓库、油库、粮店、粮油加工厂、食品厂、饲料厂

以及职工宿舍等，重点装备了东风面粉厂、红牌楼饲料厂等一批引进的先进生

产设备，使全市粮油加工条件、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固定资产总值

逐年增长，充实了粮食部门的家底实力和经营手段，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粮油科技的推广应用有了长足进展，依靠科技振兴粮食经济取得明显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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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通过与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科效。 研单位挂钩，密切协作，开展技术

攻关，及时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粮油收储、加工、调运、销售、财务计划等

各个业务部门。针对一些薄弱环节，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积极推广应用

“电脑”“、微机”“、电子检测”等一批现代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了粮油

企业的整体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一些科研项目和成果的研制应用达到了省

内、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不少粮油食品、机械产品，多次获得商业部、四川

省、成都市命名的优质产品光荣称号，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各级粮食部门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十

分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全市粮食职工队伍不断壮大发展，普遍增强了改革开放

意识和商品经济意识，政治思想、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均有提高，工作条件和

福利工资收入也有明显改善，吃苦耐劳、无私奉献、艰苦朴素、遵章守纪的优良

传统作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新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职工队

伍正在茁壮成长。

建国 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都市粮食职工各方

面的变化和发展是很大的。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和一些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还较为薄弱，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观念认识

尚待提高，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市场经营机制还不健全，服务质量还

不尽如人意，仓储、供应方面的某些设施仍然缺乏，特别是长期以来关于粮食

经济体制、价格、政策性亏损等矛盾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很大，包袱沉

重。全市粮食系统的干部职工将一如既往地遵循社会主义粮食企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

发展生产，开拓前进，为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开创粮食工作的新局面，作出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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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征购，包括农村粮食中的田赋征收（农业税）、征借、收购、统购、合同

定购，油料、油脂的收购、统购、派购、合同定购等内容。

第一章　　田赋征收

第一节　　田赋旧制

田赋是中国历代政府对农民耕种的土地所征课的税赋。春秋（公元前

一公元前 年）以前，国君向井田制下征收的产品曰税，向臣属征调军役

和军需品曰赋。我国的田赋征收，自古有“本色”与“折色”之分“。本色”指土地

产什么就征什么“，折色”指实物折征货币。夏、商、周以来的历代王朝对田赋的

征收一般都实行实物与货币兼征，大体实行“什一税制”，有时也实行“十五税

一”“、三十 年），将田赋、徭役、杂役合并折税一”。直到明神宗万历九年（

成银两交纳，史称“一条鞭法” 年），开始执行地丁银制。清康熙五十五年（

度。清雍正三年（ 年），正式将课征、丁条、粮银三项合并，更名为“地丁

税”。除地丁税银之外，还有火耗、平籴等额外加征。从清咸丰四年（ 年）

起，又相继增加了津贴、常捐、新捐。

清嘉庆元年（ 年），成都府领汉州（今广汉市，下同）、简州（今简阳

县）、崇庆州（今崇庆县）及成都、华阳、双流、温江、新繁、新都、郫县、灌县（今都

江堰市，下同）、彭县、崇宁、新津、金堂、什邡等 县。其中：成都、温江、华阳、

双流、新都、新繁、新津、金堂、灌县 县共征 两。地丁粮银

①市属各区（市）县已分别编写《粮食志》，故本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其中涉及区（市）县的，作

了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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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 年），成都田赋征收沿袭清末旧制，征额未变。民国 年，施

行划分国地税方案，废除清政府《赋役全书》中之征收办法，重新以户、田、粮登

记入新编《厫册》，将地丁税改名正税，津贴、常捐、新捐、火耗、平籴合并改为副

税。正税按新编《厫册》征收，无论大户小户，一律按地起征，照科则输纳；副税

按正税额之比例摊征。民国 年改“两”为 每原征库平银一两，折征银元“元

元）。此后，田赋均将银两折合银元征收。同时，按照正副税粮额加收征解

费一成，以充各局征解费用。是年，成都府改为川西道，领 县。其中成都、华

阳、双流、温江、新都、新繁、郫县、灌县、彭县、崇宁、崇庆、新津、广汉、什邡、金

县堂等 ，正税粮额为 两，正副粮税及征解费三项合计共征银

两，按每两银折征银元 元计算（各县比例不一），共征银元 元。

民国元年，成都并县入府，直接管辖。民国 年变政还县，至民国 年，成

都城区从华阳、成都两县管辖内划出，成立成都市市政筹备处。民国 年，成

都市政府正式成立，因城内无田地，故无田赋征收，地主（指土地所有者）、工商

业主等所拥有之田地应交田赋，由田地所在县征收。当时的成都县只管辖成都

市西北之区、乡，自民国以来，正税粮额 两，正副税加征解费折合银元

元，华阳县管辖市区东南之区、乡，正税粮额 两，正副税加征解费折

元，合银元 此法延续到民国 年。

民国 年 年（至 年至 年），四川省各县处于“防区时期”，地方

军阀自委官吏，自收粮税，实行田赋预征，以供军用。成都、华阳两县亦无例外，

预征田赋 年（ 年）。到了民国

民国 年，防区制解体。川政重新统一，成立四川省政府。同年，废除田赋

预征办法，改为一年一征，实为一年四征，加上下半年附加保安经费一征，共为

一年五征。成都县正税粮额仍为 两，每两粮额折征银元 元，田赋总

额为国币 元，银币、国币（即法币）兼收。华阳县正税粮额仍为 两，

每两粮额折征银元 元，田赋总额国币 元，执行到民国 年。

年，成都县田赋总额民国 为 元，华阳县田赋总额为 元。

次年，成都县田赋总额为 元，华阳县田赋总额为 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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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田赋征实

民国 年（ 年），时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法币贬值，物价高涨，国民

政府为了加紧控制粮食，统筹军饷，调剂民食，宣布战时田赋归中央接管，一律

改征实物。由“以钱交赋’改为“以粮交赋”，实行“随征摊购，征购并行”的办法。

年，又改为“随征摊借，征借并行民国 ”。成都亦照此执行。

一、征、购（借）粮

田赋改制后的征购标准，依据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按民国 年度省、县

正、副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 市斗（折征标准，按抗战初期各地稻谷平均价格

折算而定）。四川省和成都地区由于历来田赋演变不同，田赋的载额为两、钱、

分、厘。在废“两”折“元”征收后，每“两”折征的“元”数各县悬殊较大。民国

年， 元。加之粮成都县载粮一两，折征 元。而灌县载粮一两，只折征

价上涨，省、县田赋正、副税额相应增大，地方附加税也不断增加。因此，按民国

年省县正副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 市斗的规定执行，负担极不平衡，于是采

取“两元并用，征购平摊”的办法。按成都、华阳两县原载粮额及正税，照《厫册》

所载粮额，凡征购稻谷的县份，按每两粮 市石，每元 市石之总和，以二除

之，所得商数即分别为征与购之税率，然后计算到户，半数作征，半数作购。

粮食征购对象是有田地所有权者；公田、学田、祠堂、庙宇等各种会社之田

地，向经理人征购。所有权人、经理人不在田地所在地的，由田地所在地的佃户

代为交纳。

征购品种：平坝区交售稻谷，山区交售小麦、玉米。征购折率以稻谷 市石

市斗或玉米等于小麦 市斗计算。征购粮食以市石计算，石、斗、升、合为计算

单位，其尾数到合为止。

粮食入库时间，不分上下季，一律同时办理，当年 月 日开征，两个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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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按应纳征购粮食 个月，数罚谷限，如有拖延滞纳之户，逾期 ；逾期

个月，除罚谷 外，还要押追缴罚谷 ；逾期 纳，直至拍卖其财产缴纳。

如有粮户隐匿不报，短匿赋额者，经乡民告密查实后，以短赋额之 倍处罚，并

以半数奖给告密人。当年执行较为严厉，以后逐渐松弛。

征、购粮食同时入库，购谷现金按每市石作价 元计算，以三成发给现

金，七成发给粮食库券。库券年息五厘，自民国 年起分 年偿还本息，每年以

五之一抵缴公粮。

在实行田赋征实的同时，改定财政收支系统，把原来的中央、省、县三级改

为中央与地方两级。田赋征收之粮食，九成归中央，一成归县。在中央公粮未归

解之前，不提留县级公粮；省级公粮在归中央的九成征粮中划拨。购粮全部归

中央，由中央划拨或上解中央指定之成都储运仓库。民国 年恢复省级财政，

规定田赋粮食收入中 归中央， 归省， 归县，借粮仍全归中央。

民国 年，成都市区无田地，故无田赋粮食征购。成都县粮额为 两，

按“两、元并用，征购平摊”办法计算，应征购稻谷 市石；华阳县粮额为

两，亦按上述办法计算，应征购稻谷 市石，均为征购各半，一票征

收。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粮民出于爱国热情，踊跃捐输，如数完成。

民国 年，继续实行随征购粮办法，征粮配额比上年增加，两和元折征稻

谷的标准也相应提高。同时，当年征粮配额大于随征购粮配额，故将原“征购平

摊”办法改为征与购分别计算。成都县征购粮食配额为 市石，比上年增

市石，其中征谷加 市石，购谷 市石；华阳县征购粮食配额为

市石，比上年增加 市石，其中征谷 市石，购谷 市

石。每市石购谷价格按 元计算，仍按上年比例付给现金和库券，计息与偿

还办法亦与上年相同，从民国 年起分 年偿还，每年偿还五分之一。当年成

都县完成了征购稻谷交纳计划。华阳县实收征购稻谷 市石。

民国 年，将随征购粮改为随征借粮，借粮停发现金，全发库券，不再计

息，库券 年以后才开始偿还，即从民国 年起分 年偿还。成都县征借粮食

配额为 市石，其中征谷 市石，借谷 市石，实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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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石。华阳县 市石，借谷市石，其中征谷征借粮食配额为

市 市石。石，实际完成

民国 年，除原定征借粮食外，另向大户增加三成借粮，故成都县征借粮

市石，比上年增加 市石；华阳县征食配额达到 借粮食配额

市石，借粮部分不发粮食库券，改发给四川省市石，比上年增加 田赋管

理处印发的借粮临时收据，也规定 年以后开始分 年平均偿还。成都县征借

市石市石，华阳县征借实绩实绩 。

年，日本民国 投降，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全免收复沦陷区各省、市田赋

一年；后方 省、市为军需民食所赖，仍实行征实征借。本年借粮，又取消了临

时收据，改为在交纳征粮票据上，写明借粮数额，以作凭证。仍规定 年以后开

始分 年偿还。

同年 月，成都市奉四川省政府训令，接收成都、华阳两县划拨田地

亩，始有田赋粮食征收。征借粮食按成、华两县原配额标准施行，其配额为

市石，实收 市石。成都县征借配额 市石；华阳县征借配额

市石，实收 市石。

国民政府曾有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免征一年田赋粮食之明令。但对大后方

年、各省未免，决定于民国 年分别免征。后又以财政支出负担甚重，军费

所需甚巨为由，改为两年各减半数征收。民国 年，成都市、成都县、华阳县征

借粮食配额分别为 市石、市石、 市石，实收征借粮食分别为

市石、 市石、 市石。次年征借粮食办法与此相同。

从民国 年起，国民政府增加了征借粮食，借粮偿还办法与上年相同。成

都市征借粮食配额为 市石，比上年增加 市石，华阳县征借粮食配额

为 市石，比上年增加 市石。此法延续到民国 年。

国民政府所发库券，按规定从民国 年起逐年偿还民国 年购粮所发库

券。民国 年起偿还民国 年借粮所发库券。成都、华阳两县除在民国 年

抵还了民国 年库券五分之一本息的一部分外，以后各年应偿还之数未全兑

现。按粮食部通知，由中央作价购买，收购入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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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库券五分之一的本息，由中央作价年、民国 年应还民国 收购，

作重庆、成都两地调剂民食之用，不再随赋凭券扣抵。不仅所订谷价低于市价，

而且只先拨五分之二的价款给四川，其余部分要等川省将民国 年的征收征

借总额收足后再行补发。而中央应拨之谷款，又拖了很久，才拨到成都、华阳

县。随后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又通知，将此款按省、县各半原则拨充建设基

金，粮民未得分文。

民国 年应抵还民国 年、 年两年到期库券的五分之一本息，仍由粮

食部作价收购，折发现 年金。中央拖到民国 月才将此款拨到省，省又挪用

很久才拨到县。由于粮价飞涨，成都、华阳粮民所得甚微。

民国 年应偿还到期库券本息，国民政府准在征实项下如数扣抵。成都、

华阳亦照此办理。

民国 年应偿还到期库券本息，被四川省政府移作“戡乱”设防之用。

民国 年应偿还到期库券本息，粮食部作价收购。但因通货膨胀，层层拖

拉，款拨到省，省拨到县后，所值无几。这种现象一直拖到民国 年（ 年）。

二、献粮

献粮，是国民政府以抗战救国、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号召筹派军粮的一

个重要手段。

民国 年，四川省政府所发《告四川同胞书》中提出“：发动一个捐献军粮

运动，以支持抗战救国。并规定有关奖励办法：凡捐献军粮 市石以上者，

奖给一等奖章；捐献 市石以上者，给十等奖章；捐献 市石以下者，分别

给予奖状。”当年，成都市献谷 元市石，献粮折收代金 。

民国 年 月，国民政府又以改善士兵生活、加强抗战力量为由，再次颁

布献粮、献金办法，号召人民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献粮以地主（指有土地所有

权者）为对象，依照下列标准捐献：收益在 万市石以上者，捐献其收益额的

左右；收 至益在 万市石者，捐献其收益额的 ；收益在 至

市石者，捐献其收益额的 ；收益在 至 市石者，捐献其收益



第 16 页

；收 至益在 市石者，捐献其额的 收益额的 ； 至收益在

市石者，捐献 至其收益额的 ；收益在 市石者，捐献其收益额的

；收益不满 市石者，不指名献粮。奖励办法：献粮 市石以上者，由

国民政府颁 至给匾额，授予勋章；献粮 市石者，国民政府授予勋章；

至献粮 市石者，国民政府颁给 至荣誉奖章及匾额；献粮 市

石者，国民 至政府颁给荣誉奖章；献粮 市石者，国民政府颁给奖状。献

至 市石者， 至由省政府奖给粮 匾额；献粮 市石者，由省政府颁给

至 市石者，由县政府颁给匾额奖 ；状。 至献粮 献粮 市石者，由县政府

颁给奖状；献粮不满 市石者，县政府传令嘉奖。

当时政府感到单纯依靠劝募办法献粮收效甚微。于是除劝献外，还采取以

下措施：一是催交公粮旧欠，移欠作献；二是催收积谷尾欠，或用县存积谷抵

交；三是用收购民国 年征实以来库券本息作价应拨给地方经济建设的基金

抵交等。民国 年，由省民政厅、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共同主持，在成都市东胜

街召开会议，有各县县长、田粮处长、参议会议长参加，额定成都市献粮 万

市石。成都市参议会讨论决议“：本市无粮可献，函市政府转呈省政府免于献粮

，以轻民累”，未予献粮。额定成都县献粮 市石，县政府用积谷抵交

市石，收回公 市石，只完成粮旧欠抵交 万市石。额定华阳县献粮

市石，县政府亦采取上述办法，完成献粮 市石。

第三节　　平籴积谷

一、平籴

粮食平籴，即国家经营粮食，买进卖出，始于我国春秋时期。历代政治家、

经济家，都以此作为繁荣经济、治国安邦、富国强兵、巩固政权之道加以推行。

自汉以来，为了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以及供给城镇人口食粮，均采取这一

措施。明万历九年（ 年）实行田赋征银后，历代政府亦用征得之银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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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法币收购粮食，作为供给军饷和公务人员食粮。

民 年（国 年），四川省粮食管理局《购运粮食暂行办法规定》“：向有

谷米供给市场之各县，斟酌其供给能力，分配采购粮食数量。应行采购之粮，首

为各县公产所收租谷之一部分，次为积谷之可以推陈易新者，再次为国民囤积

之存粮及农户之余粮。作价原则是：公平交易，照市价付给，兼顾国民经济之发

展及军需民食的需求，以平衡物价。”由省上根据各地情况，决定价格幅度，再

由县长会同乡镇长决定，每石稻谷 元不等。分配各县之采购粮食应如

期完成。奖惩条例规定，各县县长如期完成，验收合格，记大功；如期完成，验收

合格，照数集中，晋级；逾期 日未完成，申斥；逾期 日未完成，记过；逾期

日未完成，则以军法论处。额定售粮户于规定认购谷额外，再踊跃出售 市

石以上者，由县政府颁给奖章。特殊热心倡导，踊跃出售粮食数量多、贡献大

者，由县政府奖给匾额，以资鼓励。如额定售粮户逾期 日，按原价减 付

款；逾期 日，即令无偿缴足。民国 年实行田赋征实后，收购粮食纳入征实

一并交纳结算。

民国 年 区，成都县共辖 乡，当年收获粮食 市石，平均亩产

市石，实交 市石，占总产的公粮 ；输出大米 万市石，折稻

谷 市石，输出小麦 万市石，两项合计 市石，占总产的

二、积谷

建仓积谷，防备灾荒，我国周代即具雏形。战国时魏相李悝（公元前

年）始建常平仓，实行“熟籴饥粜”。自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 年）以后

的历代政府，都把积谷备荒作为要政而加以推行。汉设常平仓；隋、唐设社仓、

义仓；宋、元时代也设常平仓；明代设预备仓。清代规定：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

义仓，乡里设社仓。

民国以来，亦视积谷为要政，继续推行。原由内政部主办，民国 年，依照

内政部规定，各县筹募积谷，应以地方公款办理价购，无款价购时，采取派收募

捐办法，按各县市户口，田地亩分，粮食收获情况，以一户一石为定额募足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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